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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德心”,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是依靠舆论和内心信念维护国家尊严、遵循公共生活规则、维

护人类公众利益之心理意向.“规范意识”是人发自内心的,遵循各类规则的意识.人不仅是个体的人,而且人

也是社会的人.只有在有序的社会中,才能使每个人相互协调、安定生活.构建、维护社会良好的秩序需要不断

提升每个公民的“公德心”与“规范意识”.而“公德心”与“规范意识”的形成,需要与“法治”紧密配合,需要学校、

家庭、社会三方的努力,更需要因人而异、因势利导培育“公德心”与“规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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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国学家梁启超被认为是在中国首次提

出“公德”之人,梁启超在其著作«论公德»中指

出:“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余秋雨也

曾经说过:“中国人有私德而无公德.”虽然余秋

雨这句话欠精准,但也给我们以警醒.衡量“公
德”的标准世界上没有统一的尺度,而人们对“公
德”水平高低的评判,却又有大致趋向相同的内

心认定.每个国家的“公德”水平,也是随着时代

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明治时代以前日本的“公
德”被西方人耻笑、讥讽,而从明治后期、大正时

代开始,日本的“公德”又被西方人赞叹、羡慕.
我国的“公德”也是一样,现时代,随着我国经济

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公德”水平正在日新月异

地提高.亚当斯密认为:“人天生具有一种对

社会的热爱,希望人类为了自身的缘故而保持团

结,即使他自己没有从中得到好处.对他来说,
有秩序的、兴旺发达的社会状况是令人愉快的.

相反,无秩序和混乱的社会状况成了他厌恶

的对象,他对任何造成这种无秩序和混乱状态的

事情都感到烦恼.他也意识到,自己的利益与社

会的繁荣休戚相关,他的幸福或者生命的维持,
都取决于这个社会的秩序和繁荣能否保持.”〔１〕

有秩序即有条理、不混乱.有秩序的社会,是社

会成员安定生活的保障.弗里德利希冯哈

耶克认为:“秩序并非一种从外部强加给社会的

压力,而是一种从内部建立起来的平衡.”〔２〕良好

的秩序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处于和谐

状态.而构建、维护社会良好的秩序,需要提升每

个公民的“公德心”与“规范意识”.

一、“公德”及“公德心”

“公”字«说文解字»解释:“公.平分也.从

八,从 厶. 八 犹 背 也. 韩 非 子 曰:‘背 厶 为

公’.”〔３〕“公”字上面为“八”,表示相背,下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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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厶”,“厶”是“私”的本字.从字形上上下合起来

即为“与私相背”,也就是与私心相背离之意.从

本意引申,公共、国家、社会、大众等等都代表

“公”,都与“私”相背.正如:“公之为言公正无私

也”(«春秋元命苞»);“举公义,辟私怨”(«墨子

尚 贤 上»);“兼 覆 无 私 谓 之 公”(«贾 子道

术»).“德”字«说文解字»这样解释:“德,升也.
从彳,惪声.”〔４〕“彳”字读音为“chi”,«说文解字»
这样解释:“彳,小步也.象人胫三属相连也.”〔５〕

“惪”字«说文解字»解释为:“外得于人,内得于己

也.从直,从心.”〔６〕“惪”字从字形上看,上面为

“正直”的“直”,下面为“心”,即“内心正直”.“外
得于人”即惠泽使人得之;“内得于己”即身心自

得.
自古以来,我国传统文化经典著作中关于

“德”的阐述非常多.“«论语»中使用‘德’字的地

方达二十八处,并且在«论语»中可以数到六十个

‘公’字.但是«论语»中没有‘公德’的词汇.”〔７〕

“«论语»中能够确认的这二十八个‘德’,按照使

用的目的,大体可以分为六类:政与德;君子资格

的德;作为一般伦理的德;作为处世术的德;德的

礼赞;德的定义.(依据哈佛燕京学社编纂、‘中
华民国’五十三年四月影印本«论语»统计).”〔８〕

虽然«隶释汉中常侍樊安碑»中:“以公德加位

特进.”沈复«浮生六记坎坷记愁»中:“今小女

无恙,时诵公德.”以上两处都出现了“公德”之
词,但这里的“公德”与“功德”相同,在其意义上,
不是与“私德”相对的“公德”,不是公共道德之意

的“公德”.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公德”“私德”
的概念,学界一般认为是从近代梁启超开始的,
梁启超的«新民说»中有“论公德”,对“私德”“公
德”进行了诠释.近代中国,特别中日甲午战争

后,有志青年纷纷去日本寻求强国之道,梁启超

等人也汲取了日本强国之思想,引用了日本的

“公德”概念,把“公德”之词,引进中国,并加以阐

释,指出“相善其群”是公德.学界一般认为梁启

超的“公德”思想,来源于福泽谕吉.福泽谕吉是

日本近代的哲学家、思想家,他曾经热衷于西学.

英国哲学家边沁区分过“私人伦理”和“公共伦

理”,密尔也曾经提出过“个人道德”和“社会道

德”,但都没有明确提出过“公德”之概念.福泽

谕吉认为“德就是道德.西洋叫作‘Moral’,意思

就是内心的准则.也就是指一个人内心真诚、不
愧于屋漏的意思.”〔９〕福泽谕吉对“公德”进行了

界定:“与外界接触而表现于社交行为的,如廉

耻、公平、正直、勇敢等叫作公德.”〔１０〕值得注意

的是福泽谕吉的思想虽然来源于西学,但福泽谕

吉在论“公德”的时候还提到了孟子,他这样说:
“孟子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为人心之四端.
扩之则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

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大概就是要

把私德扩大发展为公德.”〔１１〕由此可见,虽然是

福泽谕吉最先提出“公德”的概念,但是他的“公
德”思想也来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与汲

取.在西方,把“公德”(publicmorality)作为专

门论题研究的文献很少,与“公德”相近的词语虽

然也时常看到,但“公德”问题一般在政治理论的

研究中才涉及到.例如古代希腊哲学家马基雅

维里(Machiavelli),在其１５１３年出版的«君主

论»中就提出了公共领域与私人生活的领域存在

着不同的道德标准.在休谟关于仁慈与正义的

道德分类中,虽然贯穿了“公德”“私德”的思想,
但是没有明确提到“公德”“私德”的概念.当代

的英国哲学家,原牛津大学 Wadham 学院院长

斯图尔特汉普希尔(StuartHampshire)对古

希腊哲学家马基雅维里的公共道德理论与私人

生活领域的道德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

“明显思维”“隐含思维”两种道德思维方式,“明
显思维”是依靠逻辑思维或者数学逻辑进行推

理,“隐含思维”是依靠知觉支配完成的推理.按

照马基雅维里的理论,“公德”往往凸显“隐含思

维”.
台湾学者陈弱水认为“公德”的概念产生于

１９世纪与２０世纪之交的日本和中国.诸多学

者、专家研究考证:中国近代的“公德”概念来源

于日本,而西方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公德”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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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遵纪守法、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
上车排队、爱护公物”等等是具有“公德”的行为,
然这不是“公德”的定义,而福泽谕吉与梁启超都

给“公德”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虽然梁启超的“公
德”思想来源于福泽谕吉,但笔者认为梁启超对

“公德”的定义“相善其群”比福泽谕吉对“公德”
的定义更精准些.“公德”是对维护国家尊严、国
家秩序规则的笃定认可,需要自觉遵守;是情发

自于内心,事表现于外在的一种对国家尊严、社
会秩序维护的品质;“公德”是增进多数人的最大

利益、与社会公共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为.“公德”
中的“公”是指社会、国家、公共利益等,所以梁启

超对“公德”的定义“相善其群”是较为精准的.
当代日本学者坪内雄藏认为“公德”是面向团体

的,是相对于具有社会性、团体性的场合,所表现

出来的维护团体利益的高尚品质.
“公德心”是依靠舆论和内心信念维护国家

尊严、遵循公共生活规则、维护人类公众利益之

心理意向.“公德心”是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一
个群体、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积淀的一种心理.
现时代的“公德心”,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
“公德心”受社会存在的决定,不同的历史发展阶

段,“公德心”不尽相同,“公德心”具有历史性.
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在信念、意识、激情的支配下

为一定目的的行动,目的性是人的活动特性,然
人的活动是受客观规律支配的,所以人的活动力

求达到人的目的性与规律性的统一.

二、“规范意识”内涵及其要义

“规范意识”是人发自内心的,遵循各类规则

的意识.包括遵循各类规则、法律、公德等等.
每个公民都需具备规范意识,规范意识是受社会

存在决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规范意识也会

随之不同,规范意识伴随着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

而不断变化.虽然“规范意识”是变动不居的,但
在一定历史阶段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社会发

展的每个阶段都有该历史阶段的法律、条例、道
德等等,这些都具规范性.故而“规范意识”即是

指具有遵纪守法、遵循道德等各类规则的意识.
并且“人是或者能够变成一个负责任的理性行动

主体,能够理解和遵循规则,而且能够对自己的

过错负责.”〔１２〕

有“规范意识”,其一要义要有遵纪守法的意

识,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各类规则,因为法律都

是由一系列有效规则组成的.美国法学家富勒

指出:“创造和维系一套法律规则体系的努力至

少会在八种情况下流产;或者说,就这项事业而

言,有八条通向灾难的独特道路.第(１)种、也是

最明显的一种情况就是完全未能确立任何规则

;(２)未能将规则公之于众,或者至少令受影

响的当事人知道他们所应当遵循的规则;(３)滥
用溯及既往性立法;(４)不能用便于理解的

方式来表述规则;(５)制定相互矛盾的规则;
(６)颁布要求相关当事人做超出他们能力之事的

规则;(７)频繁地修改规则;(８)无法使公布

的规则与它们的实际执行情况相吻合.这八种

方向中任何一个方向上的全面失败都不仅仅会

导致一套糟糕的法律体系;它所导致的是一种不

能被恰当地称为一套法律体系的东西.”〔１３〕由此

可知,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体系,与正确地运用

规则联系紧密.在富勒所总结的八条 “道路”
中,“规则”之词用了八次.故而,确立规范意识,
首先要具有遵纪守法的意识.

有“规范意识”,其二要义必须具有遵守道德

规范的意识,包括遵守公共秩序的“公德”意识.
“道德的 每 一 个 判 断 都 与 社 会 的 安 宁 利 害 有

关.心灵中除了它的知觉以外,永远没有任

何东西存在;视、听、判断、爱、恨、思想等一切活

动都归在知觉的名称之下.道德准则刺激

情感,产生或制止行为.”〔１４〕“道德理由可以成为

法律理由群中的一部分,因为它们正是法律有效

性标准的组成部分.自然法学派主张,某项规范

只有符合道德标准方可称为法律规范.因此,当
法官思考某一特定规范(与特定案件有关)是否

属于有效法律规范时,势必引入道德推理.
这些在实证主义者们眼中,尽管道德的客观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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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影响法律的客观性,但是思考法官应当如何应

对疑难案件这一问题时,道德的客观性存在仍然

起作用.”〔１５〕“道德”是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关

系的一系列原则规范的总和,用“应当”如何的方

式调节人们的行为,使人们的行为符合一定规

范.“道德”是依据内心信念、社会舆论、传统习

惯,用“善”“恶”的标准评价人们的行为.马克思

主义认为“道德”作为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是在

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步积淀形成的,故而道德规

范也是伴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道德”是由

一系列原则、规范组成.“道德”具有:规范性、历

史性、自觉性、自律性、阶级性、渗透性、稳定性.

“公德”就是维护公共秩序的道德规范的总和,也

同样具有“道德”所有的特性.现时代,要强化

“公德”的“规范意识”,维护我国«公民道德建设

实施纲要»提出的“要大力倡导以文明礼貌、助人

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

的社会公德,鼓励人们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公民”

的号召,需要将道德规范上升为社会意识,形成

遵循道德规范的“规范意识”.

有“规范意识”,其三要义必须有遵守各类规

范、规则的意识.人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既有自

由意志,也要遵守一定的规则、规范,“随心所欲,

而不逾矩.”没有绝对的自由,如果任自由,社会

就会陷入无秩序的状态,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就会

无法协调,从而导致混乱.故而,只有人人具有

“规范意识”,遵守各类规则、规范,社会才会协调

发展,才会使人类真正自由而全面地发展.同时

没有“信仰”的法律将成为僵死的框框与教条,人

如果丢掉了“信仰”,就像丢掉了灵魂,“信仰”的
“缺失真正是罪恶的渊薮,是整个社会坏疽的根

本,这种缺失正用可怕的死亡威胁着现存的一切

事物.”〔１６〕必须坚定正确的信仰,为人类谋幸福,

遵循新时代现行的各类规范、规则.只有具有规

范意识,为维护公共秩序、公共利益而努力,才能

保障每个人的利益得以实现,才能在有序的社会

秩序中实现自己的利益.

三、公德心与规范意识的育成

１．“公德”的一部分向“法制”转化,强制培育

“公德心与规范意识”
当今世界,日本、新加坡的公德,被世人赞

誉.我们研究日本、新加坡公德提升的过程,发
现都与法律、法规、条规为“公德”护航有密切的

关系.所以,有学者提出为“公德”立法,或使“公
德”法律化,但我觉得为“公德”立法的提法不妥,
因为“法”与“德”尽管联系密切,但二者具有严格

界限,“法制”具有强制性,“公德”属于“道德”范
畴.“道德”可用社会舆论等来评判,不具有强制

性.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也有清晰的界限,如果

为“公德”立法,那么“公德”就不能称其为“公
德”.当然为了使公民遵循一定的公共秩序规

范,可以对影响国家公德形象的恶风陋俗“立法”
进行惩处,强制人们形成良好的习俗、习惯,促使

人们对“立法”的公共秩序规范具有畏惧性,经过

一段时期的依“法”治理,人们也就形成了维护良

好秩序的习惯,“公德”水平就会有所提高.从另

一个角度分析,法律的条文中许多也是遵守了道

德的原则,也可以说道德规范是法律条文的重要

来源之一,换句话说法律条文中含有道德的要

求,对影响国家公德形象的,本来属于公德的部

分向“法制”转化,经过一段时间对违反公共秩序

的恶风陋俗惩治后,在人们形成良好的“公德心

与规范意识”之后,即使撤销针对恶风陋俗的法

律条款,到时因为人们的习俗、习惯已经形成,社
会的公德水平也不会下降.

探讨“公德”的一部分向“法治”转化,首先得

理清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因为“公德”从属于“道
德”,“法治”是依照法律治理.“法律与道德有一

个共同的起源,但在发展过程中分道扬镳了.
法律制定必须完全符合道德的倾向,道德观

念随之融入法律理念的进程,以及将没有法律制

裁的内容的道德转化为有效的法律制度.”〔１７〕

“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
相互渗透的,“法律”制度与“道德”都属于上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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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与社会秩序而产

生的,都具有时代性,都受一定时代的经济基础

决定,并且都是协调人们行为关系的,都具有规

范性.因为人性中有善有恶,人性中的“恶”有时

候会膨胀,对待人性中的劣根性,需要道德的引

导,更需要法律的制约.“法律要解决的问题,是
使具有自由意志的、自觉的人们免于互相侵犯.
法律因而命令,每个人应以与其他所有人的自由

相协调的方式,去行使自己的自由,因为其他人

本身也同样被视为目的.”〔１８〕“法律”是外在的,
针对“罪不罪”做决判;“道德”是内在的,针对“对
不对”做判定.“法律”调节人们行为规范的范围

小于“道德”调节的范围.“法律”具有强制性,依
靠国家的强制力作为实施的保障,法律强制性地

规范人们活动的范围,指定人们不可以做什么,
可以做什么,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人的活动有选

择的自由和权利,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维护最广

大的公民的权利不受侵犯.“道德”属于精神范

畴,但是精神领域问题的解决,仅仅依靠精神的

努力是不够的,因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

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

识.”〔１９〕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存在是

指物质生活条件的总和,包括地理环境、种群数

量和生产方式.每个时代的法律、道德都被该时

代的经济基础决定,因为法律、道德都属于上层

建筑.而社会存在是指构成社会的一切客观存

在,有物质形态的存在、运动形态的存在(例如各

种组织等),也包括理论性的存在(例如理论知识

等).离开产生道德的社会存在,纯粹精神的东

西只能成为思辨理性的抽象物.弗里德利希
冯哈耶克指出:“每个个人的存在和活动,若要

获致一安全且自由的领域,须确立某种看不见的

界限(theinvisibleborderline),然而此一界线的

确 立 又 须 依 凭 某 种 规 则,这 种 规 则 便 是 法

律.”〔２０〕关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被誉为２０世纪

美国最著名的法学家之一的哈佛大学教授罗斯

科庞德在其代表作«法律与道德»中进行了精

辟的阐释,他从历史的、分析的和哲学的三个维

度对法律与道德关系进行了阐释.
某一时代、某一国家的“公德”水平,受所在

时代、所在国家的法律环境影响.而法律制度也

来源于实践,受实践的检验而不断修正,某一时

代现行的法律制度相对于“道德”而言,是一种客

观存在的环境,并且现行的法律制度环境对“道
德”也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遵循法律进行治理,
有助于人们对道德目标、规范的认知与落实.
“法治”对人的习惯养成,对“道德”的形成,以及

实现“道德”内化具有一定的效应.因为“法律秩

序成为一种最重要、最有效的社会控制形式.其

他所有的社会控制方式都从属于法律方式,并在

后者的审查下运作.”〔２１〕个体的每个人不是生活

在孤岛上,而是生活在社会中,而社会是诸多人

组成的群体,分析每个人的人性,都会存在着或

多或少的私心或惰性,人群组成的社会如果没有

一定的规则,没有法律、道德的约束,那么个体的

人一般会按照自己的意愿肆意行事,就会导致某

些个体人的私欲不停地膨胀,损害到他人的利

益,继而他人的反击或报复会连锁出现,随之导

致社会秩序的混乱.“必须保卫文明,防范个人,
文明的规章、风俗和命令都是为完成这一任务而

产生的.”〔２２〕社会的有序发展,人与人的和平、友
好共处,既需要规则即法律,也需要道德.法律

强制性地规范人的行为,把人的行为限定在不危

害他人、不危害集体、不危害国家的层面上.法

律强制性地规范人的道德底线,但是这个道德底

线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变动的.例如“在公

共场所禁止吸烟”在我国一般属于“公德”范围的

事,而有些国家立法强制“公共场合禁止吸烟”,
两者产生的效果是不同的.如果仅仅限于把在

“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短语写在墙上、挂在牌

上,可能还会有不自觉者吸烟,但如果规定条例

或立法强制“公共场合禁止吸烟”就极少有人会

去违犯了.例如现在我国极少有人在高铁列车

上吸烟,这与禁烟处罚有直接关系.由此可知,
在现实生活中,道德教育不是万能的,公德建设

与社会文明的相互促进,还必须有相关法律、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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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保驾护航.因为高水平的“道德”体现在人的

行为方式上,就是一种良好习惯的实践,而良好

的行为习惯的形成,也与法律的条例有密切的关

系.
“公德”的形成也是与维护公共秩序的习俗、

习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习俗、习惯也是

与“法制”强制人们的某些行为规范紧密联系的,
“法制”强制人们遵守某项维护公共秩序的行为

规范,久而久之就会使人们形成按照行为规范进

行活动的习俗、习惯.美国法学家有“法律的道

德性”“法律的内在道德”等提法.毋庸置疑,法
律也具有道德效应.故而,“公德”中的一部分,
特别是“公德”中急需要提升的部分,可以转为依

“法”治理,因为“法制”能对“公德”有独特的规范

作用,也有引导作用.例如新加坡对“随地吐痰”
“乱扔垃圾”“公共场所吸烟”等都有相应处罚,
“从１９６８年—１９７１年连续四次开展‘保持新加

坡清洁和反污化运动’.以环境和卫生问题为中

心,专注于解决乱扔废物、乱 抛 垃 圾 的 行 为.
直到３０年后的今天,在新加坡的街道上、楼
梯口、仍随处可见‘保持新加坡的清洁’的告示招

牌.这充分说明,新加坡人已经树立起保持环境

清洁的公德意识.优美的环境还与法制的保障

直接相关.新加坡政府制定了‘环境公共卫生法

令’,不遵守者轻者被罚,重者绳之以法.路

上乱扔垃圾,罚款１０００新元;随地吐痰最高罚款

到１０００新元;在公共场所吸烟,罚款５００新元;
上厕所不冲水,罚款１０００新元,等等.”〔２３〕新加

坡如果有人在公共场所或者设施上涂鸦,就会被

处以鞭刑.在规则长期训诫之下,“公德心与规

范意识”,渐渐被植入新加坡人的骨髓中.“公
德”中的一部分实施法律治理,即“公德”中的一

部分向“法制”转化,进而强制培育“公德心与规

范意识”,久而久之等人们习以为常形成习惯了,
自然而然“公德”就提高了.

世界上公认日本公民的“公德”也比较好,我
们也可以借鉴其有效经验.从明治后期一直到

大正时代,日本在社会公德方面,发生了焕然一

新的改观,这与日本理论家、政治家的努力有很

大关系,１９０３年,日本«读卖新闻»将已经刊登了

的１５０个有关公德的实例,整理修订成了１３０个

实例,加上当时有关公德的论述以及演说会的演

讲记录,合 起 来 编 辑 出 版 了 «公 德 养 成 之 实

例———附英国人社会风尚».日本公德的改观还

与日本政府在社会公德建设方面采取的一系列

措施有关.日本在“公德”建设方面从被别国耻

笑到被别国赞誉,与对违背公德之人进行很重的

处罚有关.明治五年(１９７２年)东京府颁布的

«违式诖违条例»,其特征就是用法律条文规定人

们的“公德”底线,违反“违式”条例,根据其中条

文缴纳不等的罚金或者遭鞭刑;违反“诖违”条
例,根据其中条文缴纳不等的罚金或者被拘留.
近代日本用法律取缔了“公德”方面的恶风陋俗,
报纸等新闻媒介极力宣传新风尚,例如«读卖新

闻»连续四个月刊登题为«社会改革的目标———
公德养成»的社论,连续四个月每日一个版面在

“公德养成与风俗改造”栏目发表有关“公德”的
文章.政府也极力配合报纸等媒介进行大力宣

传,反思被西方人耻笑的“公德”状况,唤醒日本

人的国耻意识,提高公民的公德心与规范意识,
用法律规范公民“公德”的底线,让民众知道应该

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根据明治九年«东京府统

计表»记载:明治九年东京共有１０９６０人受到«违
式诖违条例»的处罚,其中有２０９１人因为裸体袒

裼遭到处罚,２７２７人因喧哗吵闹受到处罚.经

过一番努力,明治后期,日本之前的恶风陋俗得

到了改造.日本的公德建设焕然一新,这样的结

果与其用法律规定公德的底线有关.可见,“公
德”的一部分向“法制”转化,能有效地培育公民

的“公德心与规范意识”.

２．学校、家庭、社会对“公德心与规范意识”
的培育

“公德心与规范意识”的育成,需要学校、家
庭、社会的共同努力.

在保育所、幼儿园,在婴幼儿玩耍的过程中

都可以培育其道德性的萌芽和遵守规则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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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中学阶段,根据学年阶段不同的特点,也
可以逐步树立学生的公德心与规范意识.

家庭对于孩子形成“公德心与规范意识”的
作用也非常大.首先父母遵守社会规则、规范,
遵纪守法,可以为孩子树立榜样,做出示范.其

次,在家庭中,制定规则让孩子遵守,例如规定就

寝的时间、看电视的时间、见人礼貌打招呼、尽量

不给别人添麻烦、不撒谎等,让孩子自觉遵守,并
且利用各种机会,反复地给孩子指导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明确善、恶判定的标准,不断提高孩子

的公德心与规范意识.
社团通过举行一系列的活动提高人们的“公

德心与规范意识”.社团利用亲子活动、传统节

日的庆祝、义务清扫等活动,培育热爱集体、判断

善恶、遵守各类规则的规范意识.

３．“因人而异”培育“公德心与规范意识”
古今中外多次对人性的“善”“恶”进行过争

论,都认为人性的“善”“恶”是天生的,具有先天

性,是与生俱来的,但是对人性的“善”“恶”的争

论产生了很多流派.康德并不在意与生俱来的

善恶意念,而是认为“这里把人的本性仅仅理解

为(遵循客观的法则)一般地运用人的自由的、先
行于一切被觉察到的行为的主观根据.”〔２４〕康德

还指出“人心中的善或者恶(作为道德法则来说

采纳这个或者那个标准的主观原初根据)就只是

在这样的意义上才叫作生而具有的,即它是先于

自由在经验中给出的一切运用(从孩童时代一直

追溯到出生)而被奠立为基础的,被设想为随着

出生就同时存在于人里面的;而不是说出生就是

它的原因.”〔２５〕他也是认为人的善恶意念有些是

与生俱来的.我国宋代理学家朱熹不赞成孟子

的性善说,认为人的道德亦具有先验性,与天生

的秉性有关,指出:“孟子已见得性善,只就大本

处理会,更不思量这下面善恶所由起处,有所谓

气禀各不同.”〔２６〕即人出生时因为“气禀”各不相

同,从而使各个人的善恶程度各不相同,例如有

的人天生淳厚、善良,有的人天生狡诈.我国古

代关于人性天生是“善”还是“恶”,有四种不同的

观点:性善说、性恶说、性有善有恶说、性无善无

恶说.笔者比较赞同“性有善有恶说”,因为个体

的人性中天生都有善,也有恶.唐朝韩愈把人的

本性分为三品:“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
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

而已矣.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

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则少反焉,其于

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２７〕

韩愈把人的本性分为“至善”“至恶”“有善有恶”
三品,笔者虽然对韩愈的“至善”“至恶”观点不尽

赞同,但赞成韩愈把人性中的“善”“恶”分为三个

层次,同时认可周代世硕、汉代杨雄等人的“人性

有善有恶”论,并认为人性中“善”“恶”成分的多

少各不相同,有些人天生的人性中“善”性多些;
有些人天生的人性中“恶”性多一些,有些人天生

的人性中“善”“恶”各半.人性中“善”性多一些

的这类人容易采纳善的准则,人性中“恶”性多一

些的人,就容易采纳恶的准则,即容易背离法则、
规则.所以公民“公德心与规范意识”的培育,要
针对人性中“善”“恶”成分多少的不同,采取不同

的方式提升其“公德心与规范意识”.
人性中都有“善”“恶”,只不过存在先天“善”

“恶”成分多少的差异,但是无论他先天“善”“恶”
各有多少,都有向“善”的禀赋,也有向“恶”的倾

向,正如康德分析了人的本性中三种向善的原初

禀赋:“１．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者,人具有动物

性的禀赋;２．作为一种有生命同时又有理性的存

在者,人具有人性的禀赋;３．作为一种有理性同

时又能够负责任的存在者,人具有人格性的禀

赋.”〔２８〕康德把人的本性中恶的倾向也分为三个

层次:“第一,人心在遵循已被接受的准则方面的

软弱无力,或者说人的本性的脆弱;第二,把非道

德的动机与道德的动机混为一谈的倾向(即使这

可能是以善的意图并在善的准则之下发生的)即
不纯正;第三,接受恶的准则的倾向,即人的本性

或者人心的恶劣.”〔２９〕唐朝韩愈根据人性中蕴含

的善、恶成分不同,提出了“性三品”,继而又根据

“性三品”,提出了“情三品”,他所说的“情”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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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怒、哀、惧、恶、欲.韩愈把“情”分为了“上品

之情”“中品之情”“下品之情”.认为具有“上品

之情”的人对“情”能“动而处其中”,即对感情的

表达能够无过与不及,表达适中不逾矩;具有“中
品之情”之人对“情”“有所甚,有所亡”,即对感情

的表达方式有时过之,有时不及;具有“下品之

情”之人则对“情”是“亡舆甚,直情而行者也”,即
对待感情无论是过之还是不及,都是容易肆情纵

欲,不加节制.

针对人性中先天因素的差异,因人而异培育

人们的“公德心与规范意识”.其一,对待先天善

良、“善性”多一些的人,加以诱导,引发善性,从
而培育“公德心与规范意识”;其二,对待先天人

性中“善”“恶”各半的人,诱导其“善性”,要晓之

以理,压抑其“恶性”,培育“公德心与规范意识”;

其三,对待先天比较散漫、“恶”性多一些的人,激
发起其良知,加强监督、遏制其“恶性”,告诫其不

良行为的后果,时常警示之来培育其“公德心与

规范意识”.

注释:
〔１〕〔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北京:商

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第１０９页.

〔２〕〔２０〕〔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

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７年,第１８３、

１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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